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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为合资企业，主要经营丙类货物仓储物流项

目。该公司原规划于 2012年在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内建设“天津陆路港

仓储物流中心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该项目于 2013年 7月 23日取得了天

津市北辰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复：《关于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

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津辰环保许可表【2013】57

号。由于建设单位对物流中心内部的平面布局以及建筑面积等内容进行了较大调

整，该项目于 2015年重新立项，批复号：津辰审投【2015】447号，2016 年 6

月委托天津市五洲华风科技有限公司重新编制了环评报告表：《天津陆路港仓储

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6 年 7

月取得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津辰审环[2016]第 155号。

该项目位于天津市北辰区陆路港产业装备园区三经路，项目中心地理坐标：

N39°14′43.02″、E117°19′27.01″，总占地面积为 190729.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7116.77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5栋库房（库房 9、库房 10、库房 11、库

房 12、库房 13）、1栋生产附属用房 4、门卫室 2座、垃圾房 1座。2016年 11

月，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天津市清源环境监测中心对该项目一期工

程进行了验收，验收范围包括：库房 10、生产附属用房 4、门卫室 6和垃圾房，

总建筑 19276.77m2。

本次验收针对该项目二期工程，包括库房 9 及其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

25317.3m2，现入驻单位为百盛物流设施发展有限公司和天津市中集物流设施发

展有限公司，主要存储丙二类货物：日用品、食品等。二期工程于 2017年 1月

开工建设，2018年 6月建成并开始调试生产。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令第 682

号）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

环规环评[2017]4号）的要求和规定，2019年 5月，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

司委托天津市清源环境监测中心承担该项目二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

作，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环境保护部）

的要求和规定、验收监测数据以及环境保护措施核查结果编制《天津陆路港仓储

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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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年 9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 01月 0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016年 1月 1日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7年 3月 1日起施行，2018

年 12月 29日修订）；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年 4月 1日起施行，

2016年 11月 7日修订）；

（7）天津市环境保护局津环保监理[2002]71号《关于加强我市排放口规范化整

治工作的通知》；

（8）津环保监测[2007]57号关于发布《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

的通知；

（9）《天津市生活垃圾废弃物管理规定》（2008.5.1起施行）；

（10）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及其附件，国令第

68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11）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及其附件，国环

规环评[2017]4号（环境保护部）；

（12）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的公告及

其附件，公告 2018年 第 9号（生态环境部）；

（13）天津市五洲华风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天津

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

（14）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

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津辰审环[2016]第 155号；

（15）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该项目有关基础资料及其它各种批复

文件与验收监测委托书；

（16） 天津市清源环境监测中心有关人员实地踏勘采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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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3.1 项目概况及工程内容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位于天津市北辰

区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三经路，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5栋库房（库房 9、库房 10、

库房 11、库房 12、库房 13）、1栋生产附属用房 4、门卫室 2座、垃圾房 1座，

主要用于存储丙二类货物，全面建成后将成为年货物吞吐量 1200万吨的大型物

流仓储中心。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二期工程（以下

简称二期工程）位于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西北侧，中心经纬度为：N39°14′

43.93″ E117°19′9.41″，东侧为库房 10，南侧为在建库房 11，西侧为陆路港

嘉民仓储项目四期工程，北侧为陆路港嘉民仓储项目二期工程。二期工程主要建

设内容为库房 9及雨棚，总建筑面积 25317.3m2。二期工程具体地理位置图和项

目周边环境图见附图 1和附图 2。

二期工程经济技术指标和工程内容见下表 3-1和表 3-2
表 3-1 经济技术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单位 面积

1 二期工程占地面积 m2 23002.12

2 二期工程建筑面积 m2 25317.3

项目名称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建设单位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视令 联系人 韩克东

通讯地址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三经路

联系电话 13922851024 传真 - - 邮政编码 300408

建设地点 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

立项部门 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 批准文号 津辰审投[2015]447号

建设性质 新建 行业类别及代码 其他仓储 5990

项目总
建筑面积

107116.77 m2 二期工程
建筑面积

25317.3 m2

二期工程总投资

（万元）
4820.8166 二期工程环保投资

（万元）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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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 工程内容
建筑面积

（m2）
层数 建筑结构 备注

主体

工程
库房 9

库房 23876.6
主体一层，

局部 2层
钢结构

储存丙二

类货物
雨棚 1440.7

3.2 主要设备

表 3-3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数量 备注

1 叉车 15
库房货物转运

2 平板车 10

3 VRV空调系统 6 制冷供暖

4 变电室 2 供电

3.3 产品方案

二期工程现入驻单位为百盛物流设施发展有限公司和天津市中集物流设施

发展有限公司，主要存储丙二类货物：日用品、食品等，年货物吞吐量为 260

万吨左右。

3.4 职工定员及工作制度

二期工程建设方员工 6人，承租方 30 人。每天两班，每班 8 个小时，年工

作天数 350 天；库房储运可 24 小时作业，年运行时间为 365 天。

3.5 公用工程

3.5.1供水

二期工程用水主要为人员的生活用水和绿化用水，由产业园给水管网供应。

3.5.2排水

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雨水通过园区雨水管网排

入市政管网，最终排入丰产河；二期工程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预处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西堤头镇污水处理厂。

3.5.3制冷、采暖

二期工程库房对室内温度无要求，无需制冷采暖设备。库房办公区域冬季采

暖和夏季制冷均采用 VRV空调系统，在办公区设置 6台 VRV机组，以满足项目

二期工程的制冷，采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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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供电

二期工程用电主要为照明及配套设施用电，电源由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提

供，该项目库房内西侧和南侧分别设置 1座的配电室。

3.5.5其他

二期工程不设食堂、宿舍等生活配套设施，员工就餐采用配餐制。

3.6 与项目有关的原有污染问题

该项目位于天津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园，原为待建设用地，不存在原有环境

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

3.7 项目运作流程简述

运作流程图见图 1：

图 1 运作流程图

二期工程主要用于食品、纸巾、日化产品、机电设备等丙二类货物的转运，

产业园内运输道路主要有陆港二经路、陆港五纬路、陆港三经路、陆港六纬路，

载货车进入物流园后，由叉车、平板车或人工将货物卸载，送入库房存放之后根

据客户需求将货物装载入汽车，运至目的地。

4.主要污染工序

4.1废水

二期工程为仓储、物流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其废水主要为项目部和承租

方人员的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pH值、悬浮物、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

氨氮、总磷及动植物油类等。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最终进入西堤头镇污水处理厂。

4.2废气

4.2.1汽车尾气

二期工程主要为货物的储运，主要的交通工具为汽车，汽运过程中会有汽车

尾气排放，主要的污染物为 CO、NOX、THC等。该项目整个厂区地势平坦开阔，

地面均已硬化，卫生状况良好，且周边无高大建筑物，空气流通状况良好，利于

污染物的扩散、稀释。同时，该项目在厂界、库房、停车场周围种植草坪、灌木

汽运入区 卸车入库 货物出区货物装车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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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植被，对空气起到净化作用，还可以美化区域景观，故汽车尾气不会对周边环

境产生明显影响。

4.2.2粉尘

二期工程在货物出入库和装卸过程会有极少量粉尘产生。库房 9 为密闭车

间，货物装卸口与车辆货箱之间的空隙较小，产生并排放到环境中的粉尘量极少，

不会对外界空气产生明显影响。

4.3噪声

4.3.1设备噪声

二期工程设备噪声主要来源于空调系统、水泵、配电室等配套设备运行过程

产生的噪声。各设备均选用低噪声设备，并设置于库房内部或顶部，通过隔声减

震和距离衰减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4.3.2社会生活噪声

二期工程城市配送物流功能区中货物的存储、转运、货物装卸、车辆和人员

流动会产生一定的噪声，通过加强管理，文明装卸，禁止喧哗等措施降噪。

4.3.3车辆行驶噪声

二期工程运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噪声，通过限速禁鸣等措施降

噪。

4.4固体废物

二期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工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天津市松

树青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及时清运，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4.5 其他环保设施

4.5.1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设施

该项目已建立有效的通报系统，加强对员工的安全、环保教育，严格落实巡

检制度，记录和报告可能对管道存在潜在的危害，加强日常巡视。保障环境风险

防范设施的安全运行。制定严格的运行操作规章制度，对操作人员进行岗位培训，

防止误操作带来的风险事故。

该项目火灾事故应急措施为应急抢险组、应急救护组成员迅速到达现场，应

急抢险组负责控制着火点，进行灭火；救援救护组负责控制邻近火场的安全，冷

却邻近储存设施或生产装置，并在保证安全情况下移出，防止火势蔓延；同时用

干砂土吸附、围堵或导流，防止泄漏物向重要目标或危险源流散。该项目在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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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了消防导流设施，消防废水经排水沟收集并通过专用管道引至厂区污水管

网，经化粪池处理后通过市政管网排至西堤头镇污水处理厂。

该项目已完成厂区的道路的硬化，其设计及施工过程满足防渗要求，同时各

类污水处理设施，管线等均进行了严格的防渗措施，在正常情况下，该项目对地

下水环境的影响很小。

该项目厂区内设置了 2处地下水监测井，并配备了保护罩，防止污水漫灌进

入监测井中。

该项目应尽快在《环境管理制度》中规定地下水监测制度，对地下水进行定

期监测，确保防渗措施完好，不发生破损渗漏情况，同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

急预案》，确保能够及时发现地下水异常情况，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

4.5.2 规范化排污口、监测设施及在线监测装置

根据天津市环保局《关于发布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化技术要求的通知》

（津环保监测[2007]57号）及《关于加强我市排放口整治工作的通知》（津环保

监理[2002]71号），本项目废水排放口已设置标识牌，具体见附图 5。

4.5.3 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已建立相应的环境管理制度。

4.6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4.6.1 环保设施投资

该项目二期工程实际总投资 4820.816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84.4万元，占总

投资比例 1.75%，主要用于废气治理，环保投资情况详见表 4-1。

表 4-1 环保投资一览表

序号 项 目 投资估算（万元） 实际投资（万元）

1 隔声减震 —— 8

2 绿化 —— 50

3 废水治理 —— 23

4 固体废物暂存清运 —— 2

5 排污口规范化 —— 1.4

总计 —— 84.4

4.6.2 “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各种批复文件齐全，执行了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

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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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期工程变动情况

该项目二期工程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建构筑物、生产工艺流程以及产品方案

未发生变动，与环评以及环评批复相符，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表 5-1 二期工程变动情况一览表

项目 环评情况 实际情况 变动情况

主体工程

库房 9建筑面积 22328.82m2

配套雨棚建筑面积 1270.5m2

主体一层，局部二层，雨棚

供车辆停靠装卸使用。

库房 9建筑面积 23876.6m2

配套雨棚建筑面积 1440.7m2

主体一层，局部二层，雨棚供

车辆停靠装卸使用。

建筑面积有所

增加，增加面积

为环评的 7.3%

产品方案

主要存储丙二类货物，如食

品、饮料、服装、家纺、日

化产品、机电设备等。全部

为室内储存。

二期工程现入驻单位为百盛

物流设施发展有限公司和天

津市中集物流设施发展有限

公司，主要存储丙二类货物：

日用品、食品等。

与环评一致

公用工程

1.用水主要为人员的生活用

水和绿化用水；

2.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

3.库房办公区域冬季采暖和

夏季制冷均采用分体式空

调；

4.电源由陆路港物流装备产

业园提供，该项目厂区内设

置 1座 10kv的变电站；

5.不设员工食堂及住宿，

员工就餐采用配餐制。

1.用水主要为人员的生活用水

和绿化用水；

2.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

3.库房办公区域冬季采暖和夏

季制冷均采用 6套 VRV空调

系统；

4.电源由陆路港物流装备产业

园提供，该项目厂区内设置 1
座 10kv的变电站；

5.该项目二期工程不设食

堂、宿舍等生活配套设施，

员工就餐采用配餐制。

与环评一致

工艺流程

汽运入区→卸车入库→

存放→货物装车→汽运

出区

汽运入区→卸车入库→存

放→货物装车→汽运出区
与环评一致

环

保

设

施

废

水

该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其

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沉淀处理后最终进入西

堤头镇污水处理厂。

该项目无生产废水排放。其废

水主要为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沉淀处理后最终进入西堤头

镇污水处理厂。

与环评一致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第 9 页 共 22 页

项目 环评情况 实际情况 变动情况

废

气

该项目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汽

车尾气，项目通过加强区域

内绿化，停车场四周种植草

坪、灌木、乔木等植被，可

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该项目二期工程主要大气污

染物为汽车尾气和货物出入

库和装卸过程粉尘，通过地面

硬化，提高场地卫生状况，同

时该项目在厂界、库房、停车

场周围种植草坪、灌木等植

被，对空气起到净化作用。

与环评一致

噪

声

该项目各噪声源经隔声距离

衰减后对四周场界影响值满

足标准要求。

各配套设备均选用低噪声设

备，并设置于库房内部或顶

部，通过隔声减震和距离衰减

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厂区

内车辆通过限速禁鸣等措

施降噪。

与环评一致

综上所述，该项目二期工程未发生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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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6.1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表 6-1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落实情况表

建设项目环评报告表的主要结论与建议 实际建成情况

本项目小型车停车位较少，分布于物流中心东南

角，大型车不设停车位，直接停靠于物流中心库房门口，

货物卸载或装车后，立即开往送货地点，不在物流中心

多做停留。本项目地势开阔，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稀释。

通过加强项目区域内的绿化，停车场四周种植草坪、灌

木、乔木等植被，可起到吸声降噪、净化空气的作用，

同时美化了区域景观。

本项目运输在干燥路面，通过洒水抑尘，同时在采

取清扫运输路面，对出厂车辆进行冲洗，严禁超载等措

施下，道路扬尘可以得到有效控制，不会对周围大气环

境产生明显影响。

该项目整个厂区地势平坦开阔，地面

均已硬化，卫生状况良好，且周边无高大

建筑物，空气流通状况良好，利于污染物

的扩散、稀释。同时，该项目在厂界、库

房、停车场周围种植草坪、灌木等植被，

对空气起到净化作用，还可以美化区域景

观，故汽车尾气不会对周边环境产生明显

影响。

该项目地面均已硬化，定时洒水抑

尘，保持场地清洁。由于项目周边道路均

为沥青路面，卫生状况较好，进出库区的

车辆较为清洁，无需进行冲洗。

本项目物流仓储库房主要用于货物的存储、转运，

货物装卸、车辆和人员流动会产生一定的噪声，可通过

规范化管理，入区车辆设置禁鸣标志，作业人员文明卸

车、装载货物等措施，有效的控制由人为活动产生的噪

声；办公场所的办公人员活动噪声较小，主要集中在办

公楼中，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车辆行驶噪声为不规则的移动噪声源、非持续性声

源。所有装卸车辆同时运行率小，且仓库面积较大，车

辆噪声经建筑结构的隔声、距离衰减以及树木遮挡后，

预测至厂界处可满足厂界噪声达标要求。

二期工程各配套设备设施均选用低

噪声设备，并设置于库房内部或顶部，通

过隔声减震和距离衰减降低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

二期工程货物的存储、转运，货物装

卸、车辆和人员流动会产生的噪声通过加

强管理、限速禁鸣、文明装卸，禁止喧哗

等措施降噪。

二期工程运输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

生的噪声，通过限速禁鸣等措施降噪。

经监测，该项目厂界噪声达标。

本项目营运期主要废水为办公人员生活污水，排放

量为 2.7m3/d，经防渗化粪池静置、沉淀后由园区污水

管网排入西堤头镇污水处理厂进行进一步处理。

该项目二期工程生活污水经化粪池

沉淀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西堤头污水处

理厂处理。经监测，该项目二期工程废水

中各污染物达标排放。

本项目主要固体废物为员工生活办公产生的生活

垃圾，由环卫部门进行清运，做到一日一清，储存和运

输过程中不出现二次污染问题。

该项目二期工程固体废物主要为职

工的生活垃圾，集中后，由天津市松树青

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及时清运处置。

项目建设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建立完善的环保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环保资料档案。

该项目已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

建立了完善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

及时恢复植被。
该项目已在厂界、库房、停车场周围

种植草坪、灌木等植被。

建设单位应承诺对于开挖路面恢复后不降低原道

路使用功能。

该项目厂区内外道路均能满足道路

使用功能。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第 11 页 共 22 页

6.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表 6-2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表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建成情况

本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

后，达标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西堤

头镇污水处理厂处理。

该项目二期工程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后，通过

市政管网排入西堤头污水处理厂处理。

经监测该项目二期工程废水中所监测的污染物

除氨氮外，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
008中所规定的三级排放标准限值，经现行有效的《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校核，该项目二期

工程废水中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加强出入车辆、装卸货物等噪声管理，

对设备声源采取隔声、减振、降噪等措施，

确保厂界噪声达标。

该项目二期工程在建筑材料上选用吸声材料，厂

区内设有明显的限速禁鸣标志。

经监测，该项目二期工程厂界四周噪声声级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类标准所规定的（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标准限值。

各种固体废物须有明确合理的去向，避

免产生二次污染。

该项目二期工程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工的生活垃

圾，集中后，由天津市松树青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及时清运至西堤头镇刘快庄村垃圾处理站压块后，运

送至双口镇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理。

根据天津市环保局津环保监理【2002】
71号《关于加强我市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

的通知》及天津市环保局环保监测【2007】
57号“关于发布《天津市污染源排放口规范

化技术要求》的通知”要求，做好本项目排

污口规范化工作。

该项目已在废水排放口设置明显的标识（详见附

图 5）。

本项目运营过程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控制在下列范围内：化学需氧量 0.378吨/
年，氨氮 0.0265 吨/年，由西堤头镇污水处

理厂削减平衡解决。

根据核算结果，该项目二期工程化学需氧量排放

量为 0.0505t/a，氨氮排放量为 0.0123t/a。一期工程和

二期工程排放总量合计：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0.071t/a，氨氮排放量为 0.01452t/a，未超过环评批复

总量限值。

7.验收监测重点

该项目二期供工程验收监测重点：废气、废水、噪声达标排放情况以及固体

废物收集处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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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验收监测执行标准

8.1废气验收执行标准

该项目二期工程无组织颗粒物、氮氧化物、非甲烷总烃排放标准执行《大气

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污染源中的有关要求，一氧化碳排放标

准参照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见表 8-1。
表 8-1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污染物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标准依据
监控点 浓度 mg/m3

总悬浮颗粒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新污染源
氮氧化物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0.12

非甲烷总烃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4.0

一氧化碳 周界外浓度最高点 10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

8.2废水验收执行标准

该项目二期工程生活废水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三级标

准，并参照现行有效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三级标准进行校核。

具体标准限值详见表 8-2。

表 8-2 废水验收执行标准 （单位：mg/L、pH：无量纲）

项目 标准限值 依据 标准限值 依据

pH值 6~9（无量纲）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12/356-2018）
三级标准

6~9（无量纲）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 12/356-2008）
三级标准

悬浮物 400 mg/L 400 mg/L

化学需氧量 500 mg/L 500 mg/L

生化需氧量 300 mg/L 300 mg/L

总磷 8.0 mg/L 3.0 mg/L

氨氮 45 mg/L 35 mg/L

总氮 70 mg/L —— mg/L

动植物油类 100mg/L 100mg/L

8.3噪声验收执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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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二期工程运营期的厂界噪声执行 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3类），具体标准限值详见表 8-3。

表 8-3 噪声验收执行标准

类别 昼间 dB（A） 夜间 dB（A）

3 65 55

9.验收监测内容

9.1 废气监测

9.1.1 废气监测点位及频次。详见表 9-1。

表 9-1 废气监测点位、频次及周期

项目 点位 周期 频次

总悬浮颗粒物

厂界上风向 1个点，厂界下风向 3个点 2 3
氮氧化物

一氧化碳

非甲烷总烃

9.1.2 废气监测方法及依据。详见表 9-2。

表 9-2 废气监测方法及依据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总悬浮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1995
0.001 mg/m3

氮氧化物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79-2009
0.005 mg/m3

一氧化碳
《空气质量 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法》

GB/T 9801-1988
0.3mg/m3

非甲烷总烃
《环境空气总烃、甲烷、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

气相色谱法》HJ 604-2017
0.06mg/m3

9.2废水监测

9.2.1废水监测点位及频次。详见表 9-3。
表 9-3 废水监测点位、频次及周期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点位数 监测频次

厂区总排口
pH值、悬浮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

量、氨氮、总磷、总氮、动植物油
1 2个周期，每周期 4次

9.2.2 废水监测方法及依据。详见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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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4 废水监测方法及依据

项目 分析方法 检出限

pH值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6920-1986 ——

总磷 《水质 总磷的测定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T 11893-1989 0.01 mg/L

生化需氧量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BOD5)的测定 稀释与接种法》

HJ 505-2009
0.5 mg/L

化学需氧量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828-2017 4 mg/L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 mg/L

总氮
《水质 总氮的测定 碱性过硫酸钾消解紫外分光光度法》

HJ 636-2012 0.05mg/L

悬浮物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1901-1989 4 mg/L

动植物油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 637-2012
0.04 mg/L

9.3 噪声监测

9.3.1噪声监测点位、频次。详见表 9-5。
表 9-5 噪声监测点位、频次及周期

监测项目 点位 频次

厂界噪声 厂界外一米，每方向各设 1个监测点 监测 2天，上、下午各 1次，夜间 1次

9.3.2噪声监测方法及依据见表 9-6。
表 9-6 噪声监测方法及依据

项目 监测方法及依据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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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监测仪器

表 9-7 监测仪器一览表

项目 监测因子 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 检定情况

废气

总悬浮颗粒物 MSA125P-1CE-DI 电子天平 33401811 已检定

氮氧化物
722G可见分光光度计

071217090917090042
已检定

一氧化碳
XLZ-3091型便携式气体分析器

SIELINS-16031701
已检定

非甲烷总烃 气相色谱仪 GC7960 BSD-SB-011 已检定

废水

pH值
PHS-3E pH计

600710N0017060112
已检定

悬浮物
BSA224S 电子天平

36791680
已检定

化学需氧量 -- --

生化需氧量
LRH-150液晶生化培养箱

8180186
已检定

总磷
722G可见分光光度计

71214090070
已检定

氨氮
T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4-1650-01-0986
已检定

总氮
T6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

24-1650-01-0986
已检定

动植物油类
MH-6 红外测油仪

6104150622
已检定

噪声 厂界噪声 AWA5688 型多功能声级计 00312053 已检定

9.5人员资质

采样分析人员均持证上岗。

9.6 废水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废水验收监测的质量保证措施按照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环境监测质量保证

管理规定》（暂行），实施全过程质量保证，监测中按照采样操作规程加采 10%

平行样，平行双样的相对偏差应在允许范围内，各监测项目在实验室中增加质控

样、平行双样等质量保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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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气体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根据 HJ/T 55-2000《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 194-2005

《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要求，监测过程严格按照该导则中有关规

定来布置监控点位、分析样品。

9.8 噪声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噪声监测采用的仪器性能均符合国家标准《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3785-83中的规定，仪器均通过国家计量部门检定合格。

噪声监测严格按照《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有关规定进行：测量仪器和声校准器均在检定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测量前后

在测量的环境中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示值偏差不大于 0.5dB；测量时传声

器加防风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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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验收监测结果及分析

10.1 验收监测期间气象条件

表 10-1 气象条件

日期 频次
气温

（℃）
大气压
（kPa）

风向
风速

（m/s）
天气状况

2019.05.22

第一频次 27 100.4 西南 2.9 晴

第二频次 32 100.2 西南 2.7 晴

第三频次 35 100.1 西南 3.1 晴

2019.05.23

第一频次 28 100.2 南 3.0 晴

第二频次 33 100.1 南 2.6 晴

第三频次 37 100.0 南 2.8 晴

10.2 废气监测结果及分析

表 10-2 废气监测数据 单位：mg/m3

项目 日期 点位 1 2 3 限值

总悬浮颗粒物

2019.05.22

上风向 A 0.263 0.268 0.272

1.0

下风向 B 0.330 0.335 0.342

下风向 C 0.302 0.298 0.307

下风向 D 0.289 0.305 0.292

2019.05.23

上风向 A 0.265 0.282 0.278

下风向 B 0.352 0.325 0.345

下风向 C 0.313 0.297 0.300

下风向 D 0.293 0.303 0.312

氮氧化物

2019.05.22

上风向 A 0.046 0.041 0.051

0.12

下风向 B 0.072 0.066 0.079

下风向 C 0.060 0.053 0.064

下风向 D 0.055 0.051 0.059

2019.05.23

上风向 A 0.057 0.049 0.065

下风向 B 0.088 0.070 0.094

下风向 C 0.071 0.066 0.091

下风向 D 0.067 0.069 0.087

一氧化碳

2019.05.22

上风向 A 1.2 1.1 1.4

10

下风向 B 2.9 2.7 3.0

下风向 C 2.5 2.5 2.8

下风向 D 1.8 2.0 2.1

2019.05.23

上风向 A 1.4 1.3 1.5

下风向 B 3.2 3.0 2.9

下风向 C 2.9 2.8 2.9

下风向 D 2.5 2.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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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日期 点位 1 2 3 限值

非甲烷总烃

2019.05.22

上风向 A 0.06L 0.06L 0.06L

4.0

下风向 B 0.06 0.06L 0.06L

下风向 C 0.06L 0.06L 0.06L

下风向 D 0.06L 0.06L 0.06L

2019.05.23

上风向 A 0.06L 0.06L 0.09

下风向 B 0.06L 0.12 0.20

下风向 C 0.06L 0.06L 0.06L

下风向 D 0.06L 0.06L 0.06L

由 2019年 05月 22日-23日连续二个周期的监测结果统计表明：该项目二期

工程无组织排放废气周界外浓度最高点：总悬浮颗粒物最大浓度为 0.352mg/m3，氮

氧化物最大浓度为 0.094mg/m3，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0.20mg/m3，均低于

GB16297—1996《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新污染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

度限值；一氧化碳最大浓度为 3.2mg/m3，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二级标准浓度限值。

10.3 废水监测结果及分析

表 10-3 废水监测数据 （单位：mg/L、pH 值：无量纲）

日期 项目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日均值 限值

2019.05.22

pH值 7.48 7.59 7.36 7.28 - 6-9

悬浮物 42 34 38 45 40 400

化学需氧量 188 169 178 196 183 500

生化需氧量 73.4 64.3 74.4 81.3 73.4 300

总磷 5.95 6.12 5.83 5.62 5.88 8

氨氮* 43.3 41.4 42.2 43.7 42.7 35/45*

总氮 65.2 61.7 63.8 66.6 64.3 75

动植物油类 0.50 0.60 0.60 0.40 0.50 100

2019.05.23

pH值 7.53 7.44 7.40 7.33 - 6-9

悬浮物 38 36 47 40 40 400

化学需氧量 158 175 167 144 161 500

生化需氧量 66.7 73.2 63.6 55.7 64.8 300

总磷 5.74 5.49 5.88 5.67 5.70 8

氨氮 40.8 42.2 41.7 39.7 41.1 35/45*

总氮 61.6 64.3 63.6 59.3 62.2 75

动植物油类 0.30 0.70 0.70 0.40 0.50 100

备注：氨氮排放限值参照现行有效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三级标准进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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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9年 5月 22日-23日连续二个周期的监测数据表明：该项目二期工程

pH值范围在 7.33～7.59；悬浮物日均浓度最大值 40mg/L；化学需氧量日均浓度

最大值 183mg/L；生化需氧量日均浓度最大值 73.4mg/L；总磷日均浓度最大值

5.88mg/L；氨氮日均浓度最大值 42.7mg/L；总氮日均浓度最大值 64.3mg/L；动

植物油类日均浓度最大值 0.50mg/L。该项目二期工程废水污染物除氨氮外，各

污染物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中所规定的三级排放标准限

值，经现行有效的《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校核，废水中各污染物

均达标排放。

10.4噪声监测结果及分析。

表 10-4 噪声监测数据

测

点

号
测点位置

噪声值（dB(A)）
主要

声源
2019.05.22 2019.05.23

上午 下午 夜间 上午 下午 夜间

1# 厂界东侧外一米 52 53 49 54 53 48 工业

2# 厂界南侧外一米 61 59 52 60 60 51 工业

3# 厂界西侧外一米 58 60 52 60 59 52 工业

4# 厂界北侧外一米 64 64 54 63 64 53 工业

由 2019 年 5 月 22 日-23 日连续二个周期的监测数据表明:该项目噪声昼间

声级最大值为 64dB（A）；夜间声级最大值为 54dB（A），均低于《工业企业厂

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 类标准所规定的昼间 65dB（A），夜间

55dB（A）的标准限值。

10.5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根据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及该项目特征污染物，本次验收确

定的总量控制污染因子为化学需氧量、氨氮。

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采用实际监测方法，计算公式如下：

G=C×Q×10-6

式中 G: 排放总量（吨/每年）

C：排放浓度（毫克/升）

Q：废水年排放量（吨/每年）

该项目环评批复化学需氧量为 0.378t/a，氨氮为 0.0265t/a，该项目一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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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为 0.0205t/a，氨氮年排放量为 0.00222t/a。根据甲方提供证

明材料，该项目二期工程年废水排放量为 293.6吨。该项目污染物排放总量统计

结果见表 10-5.
表 10-5 总量核算表 单位 t/a

序

号
污染物名称 该项目总量

该项目一期工程

排放总量

该项目二期工程

污染物排放浓度

该项目二期工程

排放总量

1 化学需氧量 0.378 0.0205 172 mg/L 0.0505

2 氨氮 0.0265 0.00222 41.9 mg/L 0.0123

由表统计结果可知：该项目现有工程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0.071t/a，氨氮排

放量为 0.01452t/a，均低于该项目环评批复总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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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验收监测结论

11.1 项目概况

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有限公司为合资企业，主要经营丙类货物仓储物流项

目。该公司于 2015年立项建设，批复号：津辰审投【2015】447号，2016 年 6

月委托天津市五洲华风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环评报告表：《天津陆路港仓储发展

有限公司天津陆路港仓储物流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6年 7月取

得天津市北辰区行政审批局的批复：津辰审环[2016]第 155号。该项目位于天津

市北辰区陆路港产业装备园区三经路，项目中心地理坐标：N39°14′43.02″、

E117°19′27.01″，总占地面积为 190729.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7116.77平方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5栋库房（库房 9、库房 10、库房 11、库房 12、库房 13）、

1栋生产附属用房 4、门卫室 2座、垃圾房 1 座。2016年 11月，天津陆路港仓

储发展有限公司委托天津市清源环境监测中心对该项目一期工程进行了验收，验

收范围包括：库房 10、生产附属用房 4、门卫室 6和垃圾房，总建筑 19276.77m2。

本次验为对该项目二期工程，包括库房 9及其附属设施，总建筑面积 25317.3m2，

现入驻单位为百盛物流设施发展有限公司和天津市中集物流设施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存储丙二类货物：日用品、食品等。二期工程于 2017年 1月开工建设，2018

年 6月建成并开始调试生产。

二期工程主要用于货物的转运，涉及的主要有食品、纸巾、日化产品、机电

设备等丙二类物品，产业园内运输道路主要有陆港二经路、陆港五纬路、陆港三

经路、陆港六纬路，载货车进入物流园后，由叉车、平板车或人工将货物卸载，

送入库房存放之后根据客户需求将货物装载入汽车，运至目的地。

二期工程无生产废水排放。其废水主要为项目部和承租方人员的生活污水，

经化粪池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西堤头镇污水处理厂。

二期工程废气来源于汽车尾气和装卸粉尘，通过地面硬化，保持场地卫生和

厂区内绿化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二期工程噪声主要来源于各配套设备噪声、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通过

选用低噪声设备、隔声减震和距离衰减、限速禁鸣等措施降低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二期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职工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由天津市松

树青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及时清运，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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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该项目环评资料，该项目二期工程未发生重大变动。

11.2 监测结果

11.2.1废气

该项目二期工程无组织排放废气各污染物周界外浓度最高点均低于《大气污染

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新污染中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和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浓度限值，达标排放。

11.2.2废水

该项目二期工程所排废水中污染物氨氮排放浓度不满足环评批复的《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三级标准所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满足现行有效的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18三级标准所规定的排放限值要求。废水中

其他各污染物均能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12/356-2008和《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DB12/356-2018三级标准所规定的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11.2.3噪声

该项目厂界噪声昼间和夜间声级最大值均低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 中 3 类标准所规定的标准限值，达标排放。

11.2.4固体废物

该项目二期工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已得到妥善的收集和处置，不会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11.3 总量核算

根据核算结果，该项目二期工程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0.0505t/a，氨氮排放量

为 0.0123t/a。一期工程和二期工程排放总量合计：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 0.071t/a，

氨氮排放量为 0.01452t/a，均低于该项目环评批复总量限值。

11.4 建议

1.该项目二期工程运营期应加强对噪声设备的日常维护，避免对周围环境

产生干扰。

2.加强职工的环保意识，定期对员工进行环保知识宣贯。

3.做好厂区的绿化工作。

4.该项目二期工程运营期间安排好运输车辆的进厂时间和进厂路线，避免

车辆进厂过于集中，而造成噪声过大。



附件 1：环评批复



附件 2：该项目二期工程建设情况及工况





附件 3：垃圾清运协议





附件 4：环境管理制度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位置



附图 2：周边环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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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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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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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监测点位图

2019年 5月 22日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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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总排口★

▲：噪声监测点位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废水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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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019年 5月 23日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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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总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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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噪声监测点位

○：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废水监测点位
▲2#A○

B○



附图 5：排污口规范化



附图 6：限速禁鸣标识



附图 7：消防废水收集排放设施


